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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北市政府補助市級總工會會務推展實施計畫」 

壹、新北市政府勞工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協助本市核准設立之市級總

工會順利推展會務，促進本市勞工團結，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

工生活等目的，增進勞工權益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貳、補助對象:本市核准設立之市級總工會(以下簡稱總工會)。 

參、補助原則及基準(補助項目如附表一)如下： 

一、會務行政部份:各總工會每年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12萬元，

不足新臺幣12萬元者，依實際審核後金額為準。 

二、房屋租賃:總工會未有自有房舍者，補助其會址所在地房屋租

金。租賃費補助每月最高新臺幣2萬元，不足新臺幣2萬元

者，依實際繳交金額為準。 

肆、申請資格應具備下列各項條件： 

一、99年12月31日前已在本市核准設立在案者。 

二、總工會之會員工會(須在本府立案登記)數達30家者（截至前

一年度12月31日止）。 

三、3年內未曾違反工會法第20條及第23、24條之規定。 

伍、總工會申請補助應備函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。 

ㄧ、當年度或最近一次之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、會員工會數、

當年度預算及上年度決算。 

二、會務經費核定函。 

三、領據。(附件1) 

四、支出原始憑證。 

五、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影本(公證後第1

次申請檢附正本)。 

六、切結書。(附件2) 

七、本局視業務需要，得請申請單位提供相關資料。 

陸、注意事項: 

一、本局將不定期派員訪視、督導受補助單位之執行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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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(一)領據應由會計、出納及工會負責人簽章並蓋工會圖記。 

(二)受補助工會應提供匯入款項之金融機構（含分行別）名

稱與代號、戶名（應與受款人相同）及帳號。 

(三)房屋租金於每年 6月 5日及 12月 5日前分兩次申請及核

銷，遇例假日順延。 

(四)凡申請會務行政費核銷單據可自每年年初起算至 12月 5

日止，請按月將單據備齊，並於每年 12月 5日前採乙次

申請及核銷，遇例假日順延。 

三、若遇租賃房屋會址或租金有異動時，當月補助額度仍以實際

發生金額為準，並以2萬元為限。 

四、受補助之工會申請撥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

憑證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。 

五、受補助之租金及會務行政費用，各總工會應納入年度預算，

其支出並應做成決算，並應提報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。 

六、申請補助期間自不動產租賃契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實際公

證期日之當月起算(含當月)。 

柒、有下列情事之ㄧ者，不予補助﹔已補助者，本局得撤銷或廢止補

助，並追回補助款項，且四年內不得再向本局提出申請。 

ㄧ、會所所在地與申請補助費用所載之地點不符者。 

二、申請補助費用之場地非供工會使用者。 

三、開具之憑證金額浮報或虛偽。 

四、會所有分租或共有房舍情形者，未依規定核實申報者。 

五、違反工會法第20條及第23、24條之規定。 

捌、本計畫由本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當年度經費用罊後不再補

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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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:會務推展補助項目 

項目 單位 單價 

(新臺幣:元) 

項目說明 

物品費及雜支 式 覈實補助 紙張、碳粉、影印、(如有

共用則依共用單位數依比例

計算)、各項文具(指一次性

消耗品。非一次性消耗品如

計算機、裁紙機、碎紙機、

削鉛筆機、釘書機、3C產

品、關東旗座、立牌、隨身

碟、紀念品、禮品、茶葉、

咖啡等不可列入)等。 

通訊費 月 覈實補助 限登記為工會專用之電信費

用、行動電話費用。 

水、電費 月 覈實補助 會所之水費、電費。如有共

用則依共用單位數依比例計

算或另有獨立電、水表則不

必依比例。標的物須為工會

會址，登記名字可以為房東

姓名。 

設施及機械設

備租金及維護

費 

式 覈實補助 飲水機、冷氣機、影印機及

傳真機等設施維護費等，應

檢據核實列支。如有共用則

依共用單位數依比例計算。 

房屋租賃費 月 20,000 租賃費補助每月最高新臺幣

2萬元，不足新臺幣 2萬元

者，依實際繳交金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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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受補助單位辦理各項經費核銷時，應以當年度實際發生權責之支

出單據為限，並於當年完成核銷。 

2.受補助單位應編製當次各項經費支出明細表。 

3.每一補助項目填寫一張憑證，憑證依內部審核程序依序編號；黏

貼憑證用途摘要應簡要敘明並蓋經手人、會計或出納及負責人等

各級人員職章。 

4.收據或發票需列有日期、貨品名稱、數量、金額，若無，應由經

手人加註後蓋章。 

5.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各機關統一編號，若

未輸入統一編號，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，

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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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  據 

 

茲領到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補助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 

「 總工會會所租金」 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無訛。 

 

單位名稱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負責人： 

會計： 

出納： 

匯款帳號： 

（請影印存款簿封面） 

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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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  據 

 

茲領到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補助     年 度「會務行政」 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無訛。 

 

單位名稱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負責人： 

會計： 

出納： 

匯款帳號： 

（請影印存款簿封面） 

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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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*本會申請「新北市政府補助市級總工會會務推展實施計畫」，已先

詳閱計畫之相關規定，確實未曾獲得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

質之補助，且所提送之資料未有隱匿或造假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

法律責任。 

*□本會所有分租或共有房舍情形，詳如所附資料及說明。 

 □本會所未有分租或共有房舍情形，如有分租或共用房舍情形未依

規定核實申報者,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得予撤銷或終止補助，並追回

補助款。 

   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

單位名稱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負責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附件 2 


